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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吕红梅与被告戴吉龙、董亚男、董继

荣、第三人闫广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

关键词 民事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经验法则

裁判要点

如签订契约前后的相关事实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，并

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，则应对契约的效力予以否定。

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。

基本案情

2015 年 3 月 23 日，戴吉龙、董亚男向吕红梅借款 60000 元，

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书，约定借款期限自 2015 年 3月 23 日至 2015

年 6 月 22 日，利率为月利率 3%，代祥文、董继荣为戴吉龙、董

亚男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，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两

年。当日，吕红梅向董亚男转账支付 60000 元。借款合同到期后，

戴吉龙、董亚男一直未偿还借款本金，仅支付了 2016 年 3 月 23

日前的全部利息。2016 年 11 月 7 日，戴吉龙因涉嫌犯诈骗罪被

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至今仍羁押于汪清县看守所。2017 年 5 月

23 日，吕红梅诉至本院，要求判令戴吉龙、董亚男偿还借款本

金 60000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3 月 23 日起至还款之曰的利息（按

照年利率 24%计算），代祥文、董继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2018

年 4 月 10 日，本院作出（2017）吉 2426 民初 603 号民事判决，

支持了吕红梅的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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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2015 年 8 月 1 日，戴吉龙向吕红梅、许宇航借款

200000 元，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书，约定借款期限自 2015 年 8 月

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，利率为月利率 3%，董继荣为戴吉龙

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，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两年。当

日，吕红梅向戴吉龙支付了 200000 元。借款合同到期后，戴吉

龙仅偿还了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支付了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的

全部利息。2017 年 10 月 24 日，吕红梅、许宇航诉至本院，要

求判令戴吉龙、董亚男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

4 月 1 日起至还款之曰的利息（按照年利率 24%计算），董继荣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8 年 4 月 10 日，本院作出（2017）吉 2426

民初 1152 号民事判决，支持了吕红梅、许宇航的诉讼请求。

再查明，董亚男与戴吉龙系夫妻关系，董亚男与董继荣系姐

妹关系，董亚男与闫广霞原系妯娌关系（闫广霞与戴吉龙的弟弟

戴吉安已于 2017 年 7 月离婚），董亚男与张培兰系大姑姐与弟

妹的关系。闫广霞与董继荣的委托代理人张培兰曾签有一份《房

屋买卖契约》，其主内容为“《房屋买卖契约》，甲方（卖方）

董继荣，乙方(买方)闫广霞，甲乙双方同意就下列房屋买事项,

订立本契约,共同遵守：一、甲方自愿将坐落在明月镇新安路

157-3-27 号的房屋（房屋建筑面积 86.62 平方米，产权证号

0003604、丘地号 2021、规划用途住宅）出售给乙方，乙方已对

甲方所要出售的房屋作了充分了解,愿意购买该房屋。二、甲乙

双方议定的上述房屋成交价为人民币(大写)壹拾伍万元；（小

写)150000 元。三、双方同意将本契约签订立之日起由甲方保证

上述房屋权属清楚。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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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由甲方负责清理,并承担民事诉讼责任,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

损失，甲方负责赔偿。四、本契约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,甲乙双

方应采取协商办法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人民法院

起诉。五、上述房屋办理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,由甲乙方自

行约定。六、本契约未尽事项,甲乙双方可另行议定,其补充协议

定书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契约具有同等效力。七、本契约经双方签

章确认后生效。甲方（卖方）：董继荣（签字），委托代理人：

张培兰（签字），乙方(买方)：闫广霞（签字）。2017 年 10 月

11 日。”闫广霞称，因董继荣曾欠其 5 万元借款未还，故与董

继荣协商，将董继荣所有的涉案房屋作价 15 万元卖与闫广霞，

其中 5 万元房款以借款相抵，闫广霞另向董继荣支付 10 万元房

款。2017 年 10 月 11 日，闫广霞与董继荣的委托代理人张培兰

在安图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递交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，

其中董继荣的联系电话一栏实际上填写的是董亚男的电话号码。

2017 年 11 月 1 日，吕红梅曾质问董亚男为什么把涉案房屋偷偷

卖掉，董亚男称：“不卖不行”。

裁判结果

安图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6 月 5 日作出（2018）吉 2426 民

初 6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：确认被告董继荣与第三人闫广霞之间的

关于明月镇新安路 157-3-27 号的房屋（房屋建筑面积 86.62 平

方米，产权证号 0003604、丘地号 2021、规划用途住宅）的《房

屋买卖契约》无效。宣判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。判决已
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裁判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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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生效判决认为：本案的关键点在于闫广霞与董继荣间的

《房屋买卖契约》及董亚男、闫广霞陈述的签订该契约前后的相

关事实是否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。

闫广霞在庭审中陈述的关于涉案房屋的交易存在以下疑点：

1.闫广霞表示当年借给董继荣 50000 元时未要求对方出具欠条，

而闫广霞与戴吉安离婚时仅口头约定该借款归闫广霞所有，离婚

协议书并未体现此款项；2.关于房款交付的时间，其在庭审之前

曾表示是在签订合同当天，而在庭审中却说肯定不是签订合同当

天；3.关于房款交付的地点，其在庭审之前曾表示是在涉案房屋

内，而在庭审中却说是在安图长兴河边；4.闫广霞称其交付的

10 万元房款是一直放在家中的现金，如此大额的房款并不是从

银行取出，交付 10 万元房款时也未要求董继荣出具收条，交付

房款时也无他人在场；5.在本院询问闫广霞涉案房屋的具体楼

号、层数、面积时，闫广霞均是在董亚男提醒下才予以回复，且

其不知道董继荣何时购买的涉案房屋；6.当本院要求闫广霞出示

涉案房屋钥匙时，闫广霞经董亚男提醒后在董亚男的包中翻出；

7.闫广霞称钥匙有两把，除在庭审中展示的一把外，另一把在闫

广霞的女儿手中，但当董亚男说另一把在张培兰手中时，闫广霞

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；8.闫广霞称其在与丈夫离婚后，与董亚男

关系并不好，但涉案房屋钥匙却保存在董亚男处，闫广霞对此无

法自圆其说。

董亚男在庭审中陈述的关于涉案房屋的交易存在以下疑点：

1.当吕红梅质问董亚男为什么把涉案房屋偷偷卖掉时，董亚男称

不卖不行，其解释为怕给戴吉龙加罪；2.董亚男称其知道房屋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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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000 元的价格卖给闫广霞的事实，但不知道董继荣是委托张

培兰办理的， 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中董继荣的电话是

董亚男的，其又解释是因为董继荣没在安图，涉案房屋的事均由

董亚男来应付，因此，其不可能不知道董继荣委托张培兰出卖涉

案房屋的事实，董亚男的陈述前后矛盾。

从一般常理理解，如董亚男与闫广霞的陈述出现上述疑点中

的某一点，尚可解释为个案的特殊性，但诸如本案一并出现如此

多的疑点，难以偶然性自圆其说，实属不符合交易习惯并有悖常

理。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的整个过程均存在重大疑点，严重违背

日常生活经验法则。鉴于董亚男、董继荣确实负有向吕红梅偿还

至少 16 万元债务的义务，本院有理由怀疑涉案《房屋买卖契约》

并不能反映客观事实，并确信《房屋买卖契约》系董亚男、董继

荣等人与闫广霞恶意串通的产物，该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。

董亚男、董继荣等人与闫广霞的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吕红梅的合

法权益，而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当

属无效，故对于吕红梅的诉讼请求，本院予以支持。被告董亚男、

第三人闫广霞的辩解意见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采信。

案例编写人：胡征光 安图县人民法院


